
附件 1 投標文件裝訂順序表 

110 年『多功能作物耐逆境育種篩選設施 A、B 棟及連接走廊興建工程』委

託規劃設計及監造技術服務案 

（一） 投標廠商資格及應附具之證明文件： 
1.投標廠商資格：依法設立之建築師事務所及其他依法令

得提供技術服務之自然人或法人，具備

承辦本委託案所需專業工程及技術經

驗，且未受主管機關停業處分仍在案者

。  
2.應附具之證明文件：  

■（1）建築師事務所或技師事務所 
■（1-1）建築師開業證書或技師執業執照 
■（1-2）納稅證明文件：如營業稅或所得稅等。其屬營

業稅繳稅證明者，為營業稅繳款書收據聯或主

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

稅額申報書收執聯。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

明者，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。新設立且

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，得以營業稅主

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代之；經

核定使用統一發票者，應一併檢附申領統一發

票購票證相關文件。營業税或所得稅之納稅證

明，得以與上開最近一期或前一期證明相同期

間內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無違章欠稅之查復

表代之。 
■（1-3）當年度公會會員證 

■（2）工程技術顧問公司 
■（2-1）「公司登記証明文件」、「商業登記証明文件」

或列印公開於該主管機關網站之登記資料（營

利事業登記證已於 98 年 4 月 13 日起廢止，不

得再檢附，未依規定檢附公司登記証明文件或

商業登記証明文件者為無效標） 
■（2-2）技師執業執照 
■（2-3）納稅證明文件：如營業稅或所得稅等。其屬營

業稅繳稅證明者，為營業稅繳款書收據聯或主

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

額申報書收執聯。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

者，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。新設立且未

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，得以營業稅主管

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代之；經核



定使用統一發票者，應一併檢附申領統一發票

購票證相關文件。營業税或所得稅之納稅證

明，得以與上開最近一期或前一期證明相同期

間內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無違章欠稅之查復表

代之。 
■（2-4）工程顧問公司登記證（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

核發） 
■（2-5）當年度工程技術顧問商業同業公會或地方同業

公會會員證 

（二）投標廠商應附具之其他投標文件如下： 
1.廠商資格審查紀錄表（僅惟文件放置順序 ,非必要之資

格審查要件）  
2.投標標價清單。  
3.招標投標及契約文件。（招標投標及契約文件除須填妥

外，尚須蓋公司及負責人印章方為有效）  
4.投標廠商聲明書。（投標廠商聲明書除須填妥外，尚須

蓋公司及負責人印章方為有效）  
5.委託授權書及被授權人身分證明 (請廠商於招標文件所

定開標時派員到指定之開標場所，以備依採購法第 51
條、第 53 條或第 54 條辦理時提出說明、減價、比減價

格、更改原報內容或重新報價，未派員到場依通知期限

辦理者，視同放棄。如被授權人無法攜帶公司投標印章

前來開標，應攜帶蓋有該印章之授權書並由該被授權人

以簽名代替蓋章 )。  
6.服務建議書一式 10 份。  
7.招標規範：本案無規格審查，廠商應依所列規範履約。 

 


